
輸 配 電 業 經 營 計 畫 書 格 式  

輸配電業依據電業登記規則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申請成立給照所提「輸配電業經營計畫書」，

應包括下列各項內容： 

 

一、基本資料表 

（一）事業名稱（以公司執照為準） 

（二）電業種類（國營） 

（三）組織（股份有限公司） 

（四）公司登記資本額及實收資本額 

（五）公司登記所在地（註明詳細地址） 

（六）計畫投資總額及籌集方法
（註明資本總額目前實收數及其籌集方法如有長期

 債款須一併註明）             
 

   附註：填寫數字須一律用阿拉伯數字，金額款項一律用新臺幣元為單位 

   負責人署名蓋章                民國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

二、計畫收支概估（僅限於本次擴建計畫） 

  (一)收入面 

1. 年平均輸電轉供收入 

2. 年平均配電轉供收入 

3. 其他營業收入 

(二)成本面 

1. 年平均輸電轉供電能成本 

2. 年平均配電轉供電能成本 

3. 其他成本 

 

 

   

  



三、主要人員履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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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附註：學歷經歷應註明起訖年月 

負責人署名蓋章         民國 年 月 日 
 

 


